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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友聯｜台灣勞工陣線　資深研究員

台灣企業對禁止強迫勞動之 
因應與挑戰

 壹、前言
雖然多數國家早已明文禁止奴隸制

度，但隨著國際對供應鏈人權議題的關
注，以「現代奴隸」之名的勞動剝削問題，
已成為國際貿易體系中的核心議題。相較
於傳統奴隸制度之控制與剝削關係，現代
奴隸則多透過人口販運、強迫勞動與童工
等形式滲透於全球生產及供應鏈之中，嚴
重侵害數千萬勞工的尊嚴勞動。基於此，
各國近年來積極透過立法、強制性政策措

施，或透過貿易協定強化企業履行各項人
權義務，以確保各項基本勞動人權 1。

而針對「強迫勞動」，雖然多數國家
依公約精神亦透過法律明令禁止，並對其
課予刑事責任，但迄今各國鑑別標準仍莫
衷一是。除了國際勞工組織（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的11項鑑別參
考指標之外，自反血汗工廠運動興起以

1. 英國（2014年）與澳洲（2018年）相繼制定《現代奴隸法》等。美國則於2021年通過《維吾爾強迫勞動預
防法》，歐盟亦提出《禁止強迫勞動產品上市規章》。此類規範主要目的在於防止利用強迫勞動所生產之產
品進入市場，無論在銷售、進口或出口層面，皆加以禁止。



樂
說
頭
條

活
用
法
規

勞
工
心
聲

動
態
瞭
望

台灣勞工季刊｜ No.84 49

台灣企業對禁止強迫勞動之 
因應與挑戰

來，品牌商在消費者、工會與非政府組織
等社會利害關係人之壓力下，陸續發展監
督與改善供應鏈勞動人權之機制，其中，
透過第三方認證體系已成為全球供應鏈治
理之重要策略。

我國作為全球重要的貿易國，除了應
在政策與立法上積極與國際接軌之外，更
需關注企業如何強化人權風險治理能力，
以有效杜絕強迫勞動。為回應此一挑戰，
本文彙整國際公約、國內法制及各項國際
認證機制中有關「強迫勞動」的規範與界
定，提出可作為我國禁止強迫勞動之指標
工具架構，期能提供未來相關政策與立法
的重要參考。

 貳、 台灣企業對禁止強迫勞動
的認知與治理

為了瞭解台灣企業對強迫勞動的認知
和治理，台灣勞工陣線（以下簡稱勞陣）
日前完成並發布「台灣企業落實禁止強迫
勞動政策」問卷調查報告 2，在有效的61

份問卷中雖有86%企業已制定禁止強迫勞
動政策，但僅18%設有專責部門處理強迫
勞動風險。雖有七成企業提供員工教育訓
練，但針對供應商的教育訓練則偏低，且
僅13.6%委由第三方進行人權稽核，顯示
針對強迫勞動風險預防尚未制度化。

而在申訴與補救方面，七成企業設有
內部機制，但過半未針對供應鏈強迫勞動

設置程序，僅38.6%提供勞工補救措施。
此外，逾三成企業不瞭解《企業與人權國
家行動計畫》，但調查反映企業對政府的
期望甚高，高達78.3%希望提供教育與政
策指引，近半數受訪企業期待政府參考國
際立法趨勢提出具體政策指引，並呼籲設
立利害關係人對話平台，以利推動人權盡
職調查。

隨著歐美相關法律規章、指引相繼上
路，供應鏈人權風險已成全球焦點。台灣
出口導向產業屢遭國際點名，其中含蓋遠
洋漁業、紡織及半導體業等僱用移工的產
業。這份調查指出，80.7%企業已將供應
商是否涉及強迫勞動列入評估，但仍有兩
成未納入考量，且僅68.9%在契約條款中
加入人權要求，顯示制度化不足。惟報告
同時發現，67.2%企業規劃在未來一年加
強作為，包括教育訓練、盡職調查、政策
更新與強化通報機制等。

2. 「台灣企業落實禁止強迫勞動政策問卷調查報告」，為勞陣與國家人權委員會合作的一份針對企業強迫勞動
風險意識的問卷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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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 強迫勞動！？國際公約和
台灣國內法中的圖像

根據1930年 ILO《第29號強迫勞動
公約》所揭示的定義，「強迫勞動（Forced 

labor）」係指：「以任何懲罰之威脅迫使而
致，且非本人自願提供的工作或服務。」該
公約要求各國消除一切形式的強迫勞動。
1957年通過的《強迫勞動補充公約》（《第
105號廢止強迫勞動公約》），更進一步
禁止強迫勞動在特定目的中的使用，例如
經濟發展、政治懲罰、社會歧視等情境。
此外，2014年的第103屆會議，ILO通
過了針對《 1930年強迫勞動公約2014年
議定書》（ Protocol of 2014 to the Forced 

Labour Convention, 1930），除要求批准
國採取有效措施防止強迫勞動、保護受害
者並確保他們獲得司法公正，更透過建議
書提供各國政府及社會落實議定書之參照。

為更有效落實禁止強迫勞動的目標，
ILO於2001年推出「打擊強迫勞動特別
行動計畫（ Special Action Programme 

to Combat Forced Labour, SAP-FL）」。
SAP-FL透過技術援助、政策建議、能力
建設與宣導行動，協助各國政府、雇主
及勞工組織攜手預防並根除強迫勞動。為
此，SAP-FL制定了11項識別強迫勞動的
關鍵指標，包括：「濫用弱勢處境」、「欺
騙」、「行動受限」、「孤立」、「人身暴力
或性暴力」、「恐嚇與威脅」、「扣留身分
證件」、「扣發薪資」、「以勞抵債」、「惡
劣的工作與生活條件」及「過度工時」等，
為實現尊重基本勞動權利奠定堅實基礎。

有鑑於現代奴隸及強迫勞動常以童工

的樣態出現，ILO在1999年又通過了第

182號公約《消除童工最惡劣形式公約》，

呼籲各國立即採取行動保護兒童免受勞動

剝削。在2000年則通過了《禁止販運人

口、特別是婦女及兒童議定書》，要求成

員國打擊跨國人口販運，對於促使各國加

強反剝削的法律措施有顯著影響。

關於「強迫勞動」，國內主要規範在

《勞動基準法》、《就業服務法》，以及《人

口販運防治法》之中。其中包括《勞動基

準法》第5條：「雇主不得以強暴、脅迫、

拘禁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強制勞工從事勞

動」。違反則依同法第75條，處5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75萬

元以下罰金。其他法規尚包括《就業服務

法》第57條第七項「對所聘僱之外國人以

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強制其從事

勞動」，以及第八項「非法扣留或侵占所

聘僱外國人之護照、居留證件或財物」，

違反之雇主可處新台幣6萬元以上30萬元

以下罰鍰或廢止其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之

一部或全部等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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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販運防治法》旨在打擊人口販
運，特別是在勞動剝削和性剝削領域。法
律規定了防治人口販運的各項措施，包括
受害者保護、執法機構的責任，以及懲
罰條款，涵蓋從受害者識別到保護的全流
程，提供了較為全面的保護措施。其中，
該法明確標示「人口販運」、「人口販運
罪」、「不當債務約束」、「勞動與報酬顯
不相當」等明確鑑別態樣。其中，該法明
確將「以強暴、脅迫、恐嚇、拘禁、監控、
藥劑、催眠術、詐術、故意隱瞞重要資訊、
不當債務約束、扣留重要文件、利用他人
不能、不知或難以求助之處境」，以及「使
人為奴隸或類似奴隸、強迫勞動、從事勞
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或實行依我國法
律有刑罰規定之行為」等人口販運的不法
手段和不法作為，亦成為回應國際防範強
迫勞動的重要法規。

近年來，在國際社會及國內外NGO

的高度關注下，為更有效杜絕外籍船員疑
遭勞力剝削的問題，內政部移民署亦參考
ILO強迫勞動指標，制定《外籍船員疑遭勞
動剝削檢視表》3。該檢視表可作為第一線
執法人員識別嚴重勞動剝削案件及人口販
運情形的重要參考依據。此外，法務部依
據《人口販運防治法》制定《人口販運被
害人鑑別原則》，並進一步編制《人口販
運被害人鑑別原則參考指標表》4，提供各
司法警察機關執行相關業務時參採。該指

標表亦可作為未來擬定強迫勞動案件鑑別
工具的參考基礎，以提升識別與防範能力。

 肆、 各項第三方認證機制中的
強迫勞動規範

除上述國際公約與國內法規之規範
外，品牌商自主制定，或透過第三方
認證所形成之稽核標準，亦已成為杜絕
強迫勞動之重要工具。早期企業多係因
應「企業社會責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之要求，逐步建立
相關機制，而近年來，隨著「環境、社會
與公司治理（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之理念日益受到重
視，品牌商亦基於道德採購及人權義務，
進一步提升其監管措施。尤有甚者，透過
立法強制企業履行人權揭露與盡職調查義
務，已逐漸成為國際趨勢。

然而，數十年來第三方認證機制已
逐步發展出相對成熟的監督指標，成為品
牌商檢視供應鏈人權狀況之重要依據。基
於此，如何參酌既有認證機制之規範與運
作，進而建構「強迫勞動實用指標工具」，
遂顯得格外關鍵。

本文將整理並分析若干國際主要認證
機制，包括責任商業聯盟（ Responsible 

Business Alliance, RBA）、國際社會責
任組織之SA8000（ Social Accountability 

3. 詳見網站英、印、菲及越等四種語文版本的「外籍船員疑遭勞動剝削檢視表」。
4. 法務部為提供各司法警察機關更有效率鑑別人口販運事件，提出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原則，提供各司法警察
機關自行下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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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SAI: SA8000）、道德貿易

聯盟（ Ethical Trading Initiative, ETI）、

商界社會責任倡議（ Business Social 

Compliance Initiative, BSCI）、美國海關商

貿反恐聯盟（Customs Trade Partnership 

Against Terrorism, CT-PAT）、國際社會

責任認證組織（Worldwide Responsible 

Accredited Production, WRAP），以及

永續棕櫚油圓桌會議（ Roundtable on 

Sustainable Palm Oil, RSPO）等。此外，

若干國際品牌亦制定專屬之供應商行為準

則，例如蘋果、Walmart等，都已有一

套成熟的《供應商行為準則》（ Supplier 

Code of Conduct），這些機制中有關「強

迫勞動」之規範，均可作為未來我國發展

強迫勞動鑑別與評估指標工具之重要參考

依據。

本文綜合各項第三方認證機制與品牌
商行為準則中針對「強迫勞動」之規範內
容，彙編成「強迫勞動關鍵指標對照表」
（見表1）。這將有助於企業、稽核人員及
其他利害關係人釐清對不同樣態強迫勞動
之界定，進而建立符合各產業特性與勞動
力結構之實務識別準則。

雖然許多人仍對這些認證機制及行為
準則是實際成效存疑，甚至批評可能會
因為「經驗不足」、「造假」、「放水」等
情形，進而導致勞工的權益受損。但以
促成「公平招募（ Fair Recruitment）」的
落實上，包括SA8000條款2.3：「組織
應確保員工不承擔全部或部分僱傭費用或
成本。」； RBA行為準則規定：「不得要
求勞工繳付雇主的仲介人或二級仲介人的

表1：各準則強迫勞動關鍵指標對照表
項目類別 具體指標 有明確規範的準則 說明

1.身分證件控制 禁止扣留護照或身分證件 FLA, RBA, Apple, SA8000, 
RSPO, GRS, ETI, BSCI

多數標準明確要求勞工擁有對
個人證件的自主控制，僅可代
為保管且須可隨時領回。

2.僱傭費用與押金 禁止向勞工收取任何招聘
費或押金

RBA,  SA8000,  App le , 
B S C I ,  F L A ,  R S P O , 
Walmart

應由雇主全額承擔所有與僱用
有關費用，若發現勞工已支付
應全數退還。

3.自願僱傭與自由終止 勞工可自由選擇終止僱傭
關係

SA8000, FLA, RBA, GRS, 
RSPO, Apple

合約中應保障勞工在合理通知
後可自由離職，不受懲罰或限
制。

4.貸款與債役風險 禁止債務綁定勞工，雇主
提供貸款須合理 FLA, Apple, GRS, RBA

禁止以還債條件約束勞工持續
僱傭，貸款不得影響離職自由
及合理利率。

5.行動自由 不得限制工作場所與宿舍
的自由進出 Apple, FLA, RBA, RSPO

包含休息時間自由、不得以安
全為由過度限制移動，包含宿
舍區域。

6.強迫加班 所有加班應為自願 Apple, FLA, Disney, RBA
勞工有權拒絕加班，且不得導
致薪資、待遇或工作機會受損
的懲罰性條款。

資料來源：台灣勞工陣線強迫勞動關注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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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費用，或其他與其聘用相關的費用。
如發現勞工繳付了任何該等費用，該等
費用須退還予相關勞工。」，以及BSCI：
「不向勞工收取招聘費用」等規定，對於
消除認證廠商抵債勞動的風險相當顯著，
對於各國依循 ILO公平招募款倡議（ Fair 

Recruitment Initiative）5的各項政策立法，
不失為一個重要參考依據。

綜合前述整理，本文嘗試提出台灣
在強迫勞動風險鑑別上可資參考之基準內
涵，其核心內容主要涵蓋以下六大面向：
「勞動契約與聘僱條件」、「工資與報酬」、
「勞動條件與工作環境」、「勞工自由與行
動權利」、「申訴機制與監督」，以及「供
應鏈管理與盡職調查」。具體如下：

一、 勞動契約與聘僱條件

（一） 是否確保所有勞工皆自願受僱，未
受任何脅迫或欺詐？

（二） 是否提供勞工清楚明確的聘僱契
約，且以其理解的語言書寫？

（三） 是否禁止收取招聘費用、押金或其
他不合理費用？ 

（四） 是否禁止雇主或仲介扣押勞工的護
照、身分證或其他個人文件？

（五） 是否允許勞工自由離職，並依契約
規定辦理合理通知程序？

二、 工資與報酬

（一） 是否確保工資符合或高於法定最低
工資標準？

（二） 是否以貨幣足額支付工資，不以實
物或代金取代？

（三） 是否提供透明且清楚薪資明細並列
明扣款項目？

（四） 是否確保所有加班均為勞工自願，
並支付符合法規的加班費？

（五） 是否禁止任何形式的債務勞動或工
資扣留，以限制勞工行動自由？

三、 勞動條件與工作環境

（一） 是否確保工作場所安全，符合職業
安全衛生相關規範？

（二） 是否確保勞工享有足夠的休息時
間、例假與休假權益？

5. 公平招聘倡議（Fair Recruitment Initiative, FRI）於2014年由國際勞工組織推動，旨在促進公平移民與招聘
制度，強化了國際合作，並提供知識與工具以推動相關議題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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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是否確保宿舍環境符合基本居住標
準，如適當的衛生設施與隱私空間？

（四） 是否禁止體罰、騷擾、恐嚇、言語
或身體暴力等不當對待？

四、 勞工自由與行動權利

（一） 是否禁止透過暴力、威脅、扣留證
件、財務負擔或其他懲罰性手段限
制勞工行動自由？

（二） 是否確保勞工在休息時間可自由外
出，不受不當限制？例如宿舍門禁。

（三） 是否確保勞工享有加入工會及參與
集體談判的自由？

五、 申訴機制與監督

（一） 是否設立透明、安全且無報復風險
的申訴管道？

（二） 是否確保申訴案件可被獨立調查並
適當處理？

（三） 是否定期接受內部或外部稽核，以
確保無強迫勞動情事？

六、 供應鏈管理與盡職調查

（一） 是否要求所有供應商與仲介機構遵
守相同的「禁止強迫勞動」標準？

（二） 是否對供應鏈進行盡職調查，以辨
識並預防潛在的強迫勞動風險？

（三） 是否建立風險預警機制，並對違規
供應商採取適當處置？

 伍、 結論：強迫勞動案件鑑
別評估基準及檢視表的
重要性

近年來因外籍勞工權益問題而屢受國
際關注，尤以漁業部門為甚，遠洋漁船
勞動條件長期惡劣，致使美國國務院在
《人口販運報告》（ Trafficking in Persons 

Report, TIP Report）中將台灣列為需關
切區域，並由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
（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CBP）
限制部分漁獲進口 6。除此之外，紡織產
業亦因外籍勞工聘僱過程中涉及過高仲介
費、超時工時及人身自由受限等問題，而
遭公平勞動協會（Fair Labor Association, 

FLA）等國際組織點名，質疑其供應鏈可
能涉及強迫勞動。

在國際供應鏈人權標準日益嚴格之趨
勢下，台灣若未能及時回應，將不僅面臨
國際市場競爭力下降之風險，亦可能遭遇
貿易限制之挑戰。為維持我國產品於國際
市場之信譽與永續性，政府與企業亟須協

6. 國際勞工事務局（Bureau of International Labor Affairs,ILAB）根據2005年《人口販運受害者保護再授權法》
（Trafficking Victims Protection Reauthorization Act,TVPRA）和隨後的重新授權，有理由相信這些貨物及其
來源國是由童工或強迫勞動生產的，違反了國際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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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強化供應鏈治理，推動符合國際標準之
勞動政策，使產業發展與人權保障得以並
行，以實現負責任且永續之經濟模式。基
於此，本文最後提出以下四點建議，作為
立法與制度建構之參考：

一、 借鏡國際供應鏈人權立法，建立強迫
勞動防治專法或納入現行法規

借鑑歐美各國的立法經驗，短期內可
修訂《就業服務法》、《勞動基準法》、《人
口販運防制法》、《政府採購法》及相關
公司治理與金融法規，明確規範企業於供
應鏈之責任及違規處罰機制。中長期則可
研議制定《杜絕強迫勞動國家人權計畫》
或訂定專法，涵蓋企業盡職調查義務及禁
止強迫勞動產品進口與販售等內容，以進
一步提升企業人權治理。

二、 落實企業盡職調查，推動強迫勞動風
險管理機制

隨著全球供應鏈責任標準逐步提高，
人權盡職調查已成國際趨勢。台灣應參
考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 o r  E c o n o m i c  C o - o p e r a t i o n  a n d 

Development, OECD）《負責任商業行為
盡職調查指南》，要求企業定期識別並評

估供應鏈潛在之強迫勞動風險，並建立完
善之預防與補救措施。政府則應提供明確
指引與資源，協助企業落實制度，提升透
明度與合規性。

三、 引入第三方認證機制，提升產業合規
能力

為保障勞工權益並強化國際市場信
譽，應鼓勵企業導入第三方人權與勞動標
準認證機制，如 FLA、SA8000與WRAP

等。此類機制有助企業及早發現並改善勞
動問題，進而降低貿易風險並強化品牌形
象。政府可透過積極的法規或策引導，鼓
勵企業自願或強制性採納認證機制，提升
整體產業人權治理能力。

四、 參考國際強迫勞動鑑別標準，制定適
用於台灣的風險評估指標

參考 ILO所提出的 11項強迫勞動指
標，建立適用本地的風險評估指標。針對
高風險產業發展具體評估項目，如聘僱透
明度、仲介費用、工時與薪資、自由離職
權利等，同時應建立有效的內外部申訴與
救濟機制，確保企業履行標準要求，並為
受害勞工提供即時援助與長期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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